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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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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康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殷夏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殷夏容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591,103,339.40 1,615,684,641.10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

元

）

711,069,537.22 712,860,443.13 -0.2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58,043,766.16 9.33% 920,330,884.95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2,507,382.42 -67.92% 3,364,094.09 -7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864,237.08 -77.11% -3,442,617.74 -19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 -- 130,014,119.12 470.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75.00% 0.02 -75.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75.00% 0.02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0.76% 0.47% -1.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冲销部分

）

1,578,799.3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

5,173,228.5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1,299,961.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5,797.3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589,552.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61,522.65

合计

6,806,711.8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72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普利赛思电子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2% 40,664,400

质押

40,664,400

宁波司麦司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52% 17,568,96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

－

泽熙

6

期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9% 10,300,039

任奇峰 境内自然人

4.68% 9,640,068

质押

21,100

任伟达 境内自然人

3.24% 6,691,100 6,300,000

质押

6,690,000

郑康定 境内自然人

2.76% 5,700,000 5,700,000

钱旭利 境内自然人

1.59% 3,274,495

宁波昊辉电池配件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 3,059,079

宁波盛光包装印刷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8% 2,435,986

吴霞 境内自然人

1.15% 2,363,63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

40,664,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664,400

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568,960

人民币普通股

17,568,96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6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0,300,039

人民币普通股

10,300,039

任奇峰

9,640,068

人民币普通股

9,640,068

钱旭利

3,274,495

人民币普通股

3,274,495

宁波昊辉电池配件有限公司

3,059,079

人民币普通股

3,059,079

宁波盛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2,435,986

人民币普通股

2,435,986

吴霞

2,363,636

人民币普通股

2,363,636

朱林洋

2,245,039

人民币普通股

2,245,0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

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99,838

人民币普通股

1,599,8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

，

郑康定为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任

伟达

、

任奇峰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

钱旭利

、

宁波昊辉电池配件有限公

司

、

宁波盛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

其余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

司未知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任奇峰除通过普通帐户持有公司股份

21,100

股外

，

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618,968

股

。

钱旭

利

、

宁波盛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均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减少9245.35万元，减少49.04％，主要原因系本期用票据支付的货款和工程款

增加所致。

2. 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增加2280.45万元，增加114.13％，主要原因系预付黄金交易所和预付材料款增

加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894.31万元，增加123.95％，主要原因系期末持有银行保本理财增加

所致。

4. 长期股权投资较上年末减少845.53万元，减少100.00％，主要原因系出售联营企业股权所致。

5. 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4048.62万元，增加49.42％，主要原因系募投项目厂房建设投入所致。

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较上年末减少90.00万元，减少51.12％，主要

原因系黄金T+D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7. 预收款项较上年末增加1178.48万元，增加334.12％，主要原因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8. 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392.07万元，增加136.79％，主要原因系本期应负担税费较上期增加所致。

9. 应付利息较上年末增加101.75万元，增加71.33％，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贷款结息日期变化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加1500.00万元，增加187.50%，主要原因系长期借款转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1.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2400.00万元，减少100.00％，主要原因系长期借款转一年内到期非流动

负债所致。

1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56.72万元，增加265.95％，主要原因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55.85万元，增加176.62％，主要原因系出售联营企业股权取得收益所

致。

1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末减少809.11万元，减少48.30％，主要原因系上期收到赔偿款所致。

1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85.50万元，增加90.23％，主要原因系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16.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84.2万元，增加55.40％，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实现盈利，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所致。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0723.89万元，增加470.86%，主要原因系购买商

品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1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88.98万元，减少54.82%，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固

定资产支出增加及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所致。

1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2450.94万元，减少511.18%，主要原因系上期有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及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78.44%主要是系本期子公司江阴康强研发投入增

加，及上年同期存在大额营业外收入等因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减

少194.85%主要原因为本期盈利基数较小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银亿控股

、

熊续强

关于独立性

:

本公司承诺将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与康强电子将依然保持各自独

立的企业运营体系

，

以充分保证本公司与康强电子各自的人员独立

、

资产完

整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

。

2014

年

03

月

18

日

严格履行

中

银亿控股

、

熊续强

关于同业竞争

:

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银亿控股及其关联企

业侵占康强电子的商业机会或产生同业竞争的可能性

。

2014

年

03

月

18

日

严格履行

中

银亿控股

、

熊续强

关于关联交易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现行法律

、

法

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康强电子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

在股东

大会涉及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

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杜绝一切非法占

用康强电子的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本公司在作为康强电子控股股东之股东期

间

，

所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或减少并规范与康强电子之间的关联交易

；

若

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与康强电子发生必要之关联交易

，

将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和

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按照康强电子

《

公司章程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

遵循审议程序

、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从制

度上保证康强电子的利益不受损害

，

保证不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康强电子

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

2014

年

03

月

18

日

严格履行

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

限公司

、

宁波司麦司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

郑康

定

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康强电子的生产经营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活动

。

并将尽量避免与康强电子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

业务往来或交易

，

将在平等

、

自愿的基础上

，

按照公平

、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

则进行

，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

2011

年

11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承诺事由

-90.00%

至

-4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172.86

至

1,037.13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1,728.5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

投资项目前期投入较大

,

支出增加而项目尚未建成达产

。

2

、

上年存在大额营业外收入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康定

2014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31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7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全体董事均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表决，全体监事和高管人员参阅了本次会议的议案。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详见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7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郑康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聘任郑康良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 （郑康良先生简历附后）

郑康良先生任副总经理的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自2014年10月22日至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毕克允先生、沈成德先生、贺正生先生对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审查郑康良先生的职业、学历、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有关资料，未发现郑康良先生有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其作为公司高管的任职资格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任职人员具备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质。 公司董事会对其审议、表决等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同意聘任郑康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郑康良先生简历：

郑康良先生， 195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宁波沪东无线电厂车间主任；宁波康强

电子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2005年1月起担任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事业部副总经理；2012年9

月至2013年8日任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8月至今任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康良先生通过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0.18%的股份； 郑康良先生为郑康定先

生的兄弟。 除此之外，与公司其它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智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子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小科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777,774,872.20 746,921,625.47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

元

）

506,141,597.02 500,032,868.27 1.2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93,974,826.91 13.83% 524,447,219.95 2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6,516,107.06 -4.05% 9,296,568.75 53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6,861,649.49 33.01% 8,951,638.92 90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 -- 41,161,351.22 928.0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0% 0.05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0% 0.05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0.09% 1.85% 1.5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冲销部分

）

112,932.7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

48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6,074.1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92,578.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610,650.08

合计

344,929.8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01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南方工

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8.99% 77,690,015

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93% 11,812,951

日本清水

（

香

港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3% 8,038,708

南阳市金坤

光电仪器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9% 3,760,848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华商主

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1% 3,414,895

王翌帅 境内自然人

1.57% 3,135,278

黄翌炜 境内自然人

1.18% 2,341,738

中国建设银

行

－

华夏优势

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2,276,900

安徽新集煤

电

（

集团

）

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7% 2,132,116

中国工商银

行

－

汇添富均

衡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2,001,63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77,690,015

人民币普通

股

77,690,015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1,812,951

人民币普通

股

11,812,951

日本清水

（

香港

）

有限公司

8,038,708

人民币普通

股

8,038,708

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

责任公司

3,760,848

人民币普通

股

3,760,8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414,895

人民币普通

股

3,414,895

王翌帅

3,135,278

人民币普通

股

3,135,278

黄翌炜

2,341,738

人民币普通

股

2,341,738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76,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276,900

安徽新集煤电

（

集团

）

有限

公司

2,132,116

人民币普通

股

2,132,116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

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1,639

人民币普通

股

2,001,6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

：

公司发起人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

南

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属于一致行动人

；

未

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期末数11,667,461.07元，较年初增加2,817,461.07元，增加31.84%，系报告期内收到的

应收票据尚未到期所致。

2、预付账款期末数8,506,440.70元，较年初增加 3,884,633.04元，增加84.05%，主要系报告期内预

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数9,928,910.31元，较年初增加9,275,132.75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在建项目增加投

资所致。

4、预收账款期末数1,958,193.50元，较年初增加60.76%，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5、其他应付款期末数8,296,770.76元，较年初增加4,226,722.24元，增加103.85%，主要系报告期预

提费用增加所致。

6、少数股东权益期末数0.00元，较年初减少1,369,800.08元，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清算，少数股东权

益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3,644,329.10元，同比减少4,577,516.72元，减少55.68%，主要系报告期内汇兑损失减

少所致。

2、营业外收入1,095,548.77元，同比减少1,474,819.47元，减少57.38%，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

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3、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1,168,690.21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清算损失。

4、所得税费用332,954.80元，同比增加400,762.17元，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较多，当期计

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5、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加10,654,758.34元、8,

011,248.66元、7,610,486.49元、7,837,752.95元， 增加比例分别为 681.80% ，795.06% 、707.67% 、

537.2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优化调整效果显现，营业

收入同比有较大增长，业绩得到提升。

6、少数股东损益亏损额610,650.0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7,266.46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清算

产生损失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10,536,188.13元，增加30.91%，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

入增加及本期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回款同比增加所致。

2、经营活动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加3,464,432.41元，增加45.47%，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出口退

税增加所致。

3、投资活动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920,870.91元，主

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处置了部分固定资产所致。

4、投资活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11,884,043.65元，减少

42.47%，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少于同期所致。

5、筹资活动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285,196.34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余

额减少，相应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6、筹资活动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1,301,641.68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支

付少数股东清算净资产所致。

7、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同比增加3,122,555.92元，主要系报告期内美元汇率上升，结汇损失减少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中国南

方工业

集团公

司

、

南方

工业资

产管理

有限责

任公司

1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2007

年

1

月

15

日

，

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及主要股东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出具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

》，

具体内容为

：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除贵公司以外的

其他子公司不会从事与贵公司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

务

，

并保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参与或进行与贵公司

生产

、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

本公司将不利用对贵

公司的持股关系进行损害贵公司及贵公司其他股东

利益的经营活动

；

本公司将赔偿贵公司因本公司违反

本承诺函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

本公司确

认并向贵公司声明

，

本公司在签署本承诺函时

，

是代

表本公司和控股下属企业签署的

。

报告期内

，

上述股

东信守承诺

，

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

2

、

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在发行股票过程中做

出的特殊承诺及履行情况

：

在利达光电发行上市后

，

若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与河南南方辉煌图像

技术有限公司两家合资公司光学引擎项目发展成熟

，

且利达光电提出要求

，

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将择机通过

合适方式将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与河南南方

辉煌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

或相关资产

）

注入利达

光电

，

以促进利达光电进一步发展

。

2007

年

01

月

15

日

长期有

效

严格履行

日本清

水

（

香

港

）

有限

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2006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股东日

本清水

（

香港

）

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出具

《

不竞争承诺

函

》，

具体内容为

：

本公司未

（

香港

、

澳门

、

台湾地区除

外

）

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同

业竞争的业务

，

今后本公司亦将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从事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的业务

；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

，

则因此而取得的相

关收益将全部归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

若给利

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损失

，

将给予足额赔偿

。

报

告期内

，

上述股东信守承诺

，

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

争的行为

。

2006

年

12

月

29

日

长期有

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29%

至

34.89%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900

至

1,400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1,037.9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加强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

，

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优化

调整效果显现

，

营业收入同比有较大增长

，

预计经营业绩

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智超

2014�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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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1日以通讯

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2日在南阳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九人，公司董事李智超、王志亮、付勇以现场方式参加本次会议，董事左月夕、徐斌、肖

连丰、王琳、王琳、郭志宏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陈鲁平，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张子民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李智超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2014年10

月24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调整与公司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同受控制的关联方的预计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预计交易内容

原预计交易金额

（

万元

）

调整后预计交易金

额

（

万元

）

北京天源清水科贸有

限公司

销售透镜

、

棱镜等货物

；

采购光学

材料

；

购买仪器等

。

4400.00 5250.00

富胜光电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租赁

、

购买设备等

215.50 408.50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肖连丰回避表决，董事李智超、左月夕、徐斌、王志亮、付勇、王琳、王琳、郭志宏8

人投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的公司《关于调整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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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调整与关联方北京天源清

水科贸有限公司、富胜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之间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年初预计2014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4,615.50万元，现根据业务需要调增1,

043万元，调整后预计发生5,658.50万元。

公司年初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2014年3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和2014年4月22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有关年初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内容，

详见2014年3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该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2014年10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肖连丰在审议相关议案时予以回避并放弃表决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超出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金

额

调整后预计

金额

调增金

额

2014

年已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货物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3800 3800 2280.07

日本清水产业株式会社

300 300 89.41

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1500 1500 922.89

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800 800 94.40

南阳中光学机电装备公司

130 130 54.61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50 50

北京天源清水科贸有限公司

300 300 123.28

北京石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0 650 10.88

天源清水光学

（

上海

）

有限公司

20 20 3.72

河南中富康数显有限公司

200 200 1.54

小计

7750 7750 3580.80

向关联人

销售货物

日本清水产业株式会社

900 900 242.63

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1000 1000 581.83

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1100 1100 148.75

南阳中光学机电装备公司

20 20 9.43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4100 4100 2143.37

北京天源清水科贸有限公司

4100 4900 800 3539.80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0 10

河南中富康数显有限公司

300 300 88.66

小计

11530 12330 800 6754.47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50 50 0.74

小计

50 50 0.74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日本清水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南阳中光学机电装备公司

100 100 41.63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50 50 19.28

天源清水光学

（

上海

）

有限公司

30 30 12.04

小计

180 180 72.95

向关联人

提供租赁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4.35 4.35 3.26

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63.94 63.94 47.95

小计

68.29 68.29 51.21

接受关联

人提供租

赁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177.26 177.26 132.95

富胜光电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185.50 228.50 43 139.13

小计

362.76 405.76 43 272.08

接受关联

人资产转

让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10 10

北京天源清水科贸有限公司

50 50

日本清水产业株式会社

300 300 6.11

富胜光电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30 180 150 123.93

小计

340 540 200 130.04

为关联人

贴现票据

（

利息由其

承担

）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6000 6000

小计

6000 6000

接受关联

人贷款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000 4000 4000

小计

4000 4000 4000

在关联人

存放资金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8000 8000 4626.05

小计

8000 8000 4626.05

支付贷款

利息

、

票据

贴现利息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80 480 169.33

小计

480 480 169.33

收取利息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0 50 32.45

小计

50 50 32.45

支付担保

费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60 60

小计

60 60

合计

38871.05 39914.05 1043 19690.12

调整后的全年预计金额与年初预计的关联交易总额差异1,043万元，其中：与年初预计的向关联人销

售货物的交易金额差异800万元；接受关联方资产转让的交易金额差异200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租赁的

交易金额差异43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超出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介绍

（1）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三段359号

成立日期：1981年

法定代表人：卢家金

注册资本：527,841,046元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光学玻璃及光学眼镜片、激光晶体、人造宝石、特殊耐火材料、铂族金属的提炼

加工；以上经营项目的进出口经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2）日本清水产业株式会社

法定地址：日本埼玉县川口市荣町3丁目10番3号@@@@@@@室

成立日期：1998年4月3日

法定代表人：肖连丰

经营范围：贸易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000萬日元

（3）北京天源清水科贸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小马坊村1号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9日

法定代表人：肖连丰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咨询；销售眼镜及原料敷料、电子光学零部件、车体设备及零部件、机械电

子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办公用品、化工（不含化学危险品）、照相器材、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0元

（4）天源清水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上海市嘉定北工业区汇通路258号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8日

法定代表人：肖连丰

经营范围：生产树脂单体及树脂眼镜片，各种光学零部件，研磨材料，铝防护板，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并提供售后服务。

公司类型：外商投资

注册资本：70.00万美元

（5）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9月6日

住所：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光电产业园区梨园路中光学集团新区

法定代表人：张守启

注册资本：353,000,000日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DLP光学引擎、数码相机、镜头、视频展台及其它相关产品、并提供服务

（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项目除外）

（6）南阳中光学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6月15日

住所：南阳市北京路908号、1218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亮

注册资本：40,000,00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光学设备、齿轮、齿轮变速箱等机械零部件；望远镜及光电仪器；金属表面处理和热处理加

工；铝塑及非金属类管材；矿用产品；铝合金铸件；电力用器材和相关产品等生产和售后服务（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除外）；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

（7）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阳市工业南路508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亮

注册资本：50,000,00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梯、改装车、齿轮、齿轮变速箱等机械零部件生产及电力用器材和相关产品生产，军用光

学仪器生产。

（8）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阳市中州路254号

法定代表人：苏长军

注册资本：500,00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加工、装配各类光电仪器及相关产品。

（9）北京石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18号知春大厦A座605室

成立日期：2003年8月26日

法定代表人：魏占志

注册资本：5,650.80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石英晶体产品及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普通机械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等。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10）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十号院3号科研办公楼5层

法定代表人：李守武

注册资本：15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

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

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十二）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十

三）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十四）有价证券投资；（十五）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

租赁。

（11）河南中富康数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3月14日

住所：南阳光电产业集聚区龙升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志亮

注册资本：100,000,00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投影机；各类型照相机及零配件，电子激光制造机，望远镜及其附件，摄像机及

其附件，数字电视机及平板显示器及配件，手机及配件，新型打印装置及配件，多媒体录制及播放器及其

配件，数字音视频系统，多维立体眼镜，电子元器件，光电控制组件，液晶显示组件，精密镜片，精密塑料零

组件，五金塑料制品，精密冲压模具，精密型腔模具，模具标准及零配件等的销售。

（12）富胜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汇通路258号2幢201室

成立日期：2007年1月25日

法定代表人：肖连丰

经营范围：生产自动化设备，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数字照相机关键件，大屏幕彩色

投影显示器用光学引擎，平板玻璃加工设备，光学镜片、光学研磨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公司类型：外商投资

注册资本：800万美元

（13）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Rm� 518,� DB� Plaza,� Discovery� Bay,� Hong� Kong

成立日期：2003年9月29日

法定代表人：肖连丰

经营范围：General� trading� of� electronics� parts� and� holding� investment� in� subsidiaries;�

associates� and� long� term� investments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港币?20,000,000元

（14）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

成立日期：1999年6月29日

法定代表人：唐登杰

经营范围：光学、电子、汽车、仪器仪表、消防器材、环保设备、技术咨询与服务、进出口贸易等

注册资本：1,643,968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2）日本清水产业株式会社与公司第三大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同受一自然人控制；

（3）北京天源清水科贸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三大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同受一自然人控制；

（4）天源清水光学（上海）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三大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同受一自然人控

制；

（5）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6）南阳中光学机电装备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7）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8）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股东，持有公司1.89％股份；

（9）北京石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10）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11）河南中富康数显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控制。

（12）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13）富胜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三大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同受一自然人控

制；

（14）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持有公司4.03%股份。

3、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

要依据市场价格，若无市场价格的，由双方参照成本加适当利润协商定价，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

联交易价格作相应调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土地租赁协议》

根据本公司与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本公司自2005年起租赁河南中光

学集团有限公司62,056.70平方米的土地，租赁费收取标准为每年18元/平方米,年租金109万元。 2008年

根据双方补充协议，年租赁费调增682,623.70元。 自2009年起，租赁费为1,772,623.70元。

（2）《房屋租赁协议》

A、 本公司将位于河南省南阳市中州路254号第5幢楼四层出租给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使用，建

筑面积863.19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06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 租金标准：按照建筑面积4.2元/

月/平方米，每年共计43,500.00元。

B、 本公司将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光电新区的厂房出租给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使用， 建筑面积

1776平方米。 租金标准：按照建筑面积30元/月/平方米，年租金639,360.00元。

(3)�《设备租赁合同》

A、根据本公司与富胜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本公司自2012年5月起租

赁富胜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光学真空镀膜专用设备和设施，租赁期为10年。该批设备经评估的总价

值为19,944,918.20元（不含增值税），年租金为设备评估值的9.30%，即年租金1,854,877.39元。

B、根据本公司与富胜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本公司租赁富胜光电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设备10台，租赁期为4年，年租金50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具备完整的业务系统及面

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确系出于业务经营的需要，依据《公司章程》

以及有关协议进行，关联交易协议按照双方平等、市场经济原则订立，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合理。 上述关

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①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根据

2014年度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按照公允的市场定价方式执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②上述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

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

议并获得通过。 ③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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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11日以专

人送达及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2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河南省南阳市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到监事五名，实到五名。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鲁平女士主持，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2014年10

月24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调整属于正常经营往来， 定价公平、合

理，决策程序合法、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利达光电关

于调整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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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3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王建波先

生、鹿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建波先生、鹿盟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王建波先生、鹿盟先生辞职自辞职报告送

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王建波先生、鹿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宁 波 康 强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利 达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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